

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三次会议

第218号提案的答复

袁素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心城区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隔离栏的建议》，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针对您提出的“取消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隔离栏”的建议

按《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交通文明测评标准》相关要求，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隔离栏是其中一项测评项目。交警部门通过认真分析研究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实际，为缓解非机动车道较窄，与高峰期汽车流量较大难以拓宽非机动车道的矛盾，减少交通冲突，适当取消非机动车道隔离栏，于2020年5月12日拆除珊瑚路、南北大街等路段的非机动车隔离栏。

针对您提出的“加强宣传教育，让广大交通参与人认识各行其道的重要性，提高道路的利用率”的建议

交警部门始终坚持处罚与教育并重相结合，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在中心城区重点路段、时段，采取不定时不定点模式开展日常整治与集中治理持续保持对非机动违法行为严管高压常态。以面对面的方式与非机动车违法当事人讲解交通违法的严重危害和法律后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取得非机动车违法当事人的理解，进一步提升非机动车驾驶人的法治意识、安全理念和文明素质，有效净化和规范中心城区交通秩序。对存在严重交通违法的非机动车，一律依法对违法非机动车驾驶人进行严处，对不接受处罚、无牌无证的电动车一律予以扣留。2017年，在中心城区查处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7745起，2018年查处14080起，2019年查处23291起。
    感谢您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请您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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